乐山市总工会办公室文件
乐工办发〔2020〕19号


关于开展2020年夏季送清凉活动的通知
各县（市、区）总工会，乐山高新区工会，峨眉山景区、乐山大佛景区管委会工会，市级系统工会，市属基层工会：
为深入贯彻落实省委十一届六次全会精神、市委七届九次全会精神，改善夏季高温一线作业职工的生产、生活环境，保障广大职工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及时把党和政府以及工会娘家人的关怀送达奋战在高温一线和防疫一线的广大职工，帮助他们安全度夏、清凉度夏。市总工会决定从即日起至8月27日，在全市开展2020年夏季送清凉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总体要求

全市各级工会组织要从保障职工安全健康权益,促进企业安全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高度，把夏季防暑降温作为工会劳动保护工作的重点任务摆上议事日程,加强组织领导,提前谋划部署,采取有效措施活动。重点突出高温一线以及防疫一线岗位，督促企业贯彻落实《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安监总安健〔2012〕89号），以及《关于调整高温津贴标准的通知》（川人社办发〔2018〕105号），以各级工会下基层慰问的形式，对职工的生产生活作业场所进行一次普遍走访调查，看望慰问一线职工。依托新闻媒体、自身宣传阵地以及职工服务平台，对工会送清凉活动进行广泛报道，形成关心关爱劳动者的良好社会氛围。

二、活动安排

（一）开展普遍慰问，掌握职工队伍状况。各级工会要深入夏季防疫一线岗位和高温、高湿作业场所、农民工集中的用人单位，突出医务工作者、公安干警、交通战线一线职工、环卫工人、建筑施工等户外劳动者，以及冶炼、加工制造、纺织等重点行业，做到走访到车间班组，慰问到基层一线，落实到职工。在走访慰问中积极开展调研，了解企业生产经营状况、职工劳动保护情况、劳动关系变化以及职工队伍状况、思想动态、精神文化需求，因疫情影响职工生产生活和权益实现等方面的情况，认真分析职工群众和企业反映的突出问题，及时反映基层呼声，推动问题解决。

（二）进行广泛督查，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各级工会要积极发挥工会监督作用，建立健全工会劳动保护监督检查组织。积极协同各相关部门，重点对高温作业场所、大型建筑工地、露天作业场所、深井矿区开展安全生产和职业健康监督检查活动，督促用人单位落实防暑降温主体责任，落实对职工的劳动保护。把推动规范防暑降温设施设备以及落实新的高温补贴标准作为督查重点，纠正以清凉饮料抵扣高温津贴、高温津贴计入最低工资等行为。同时详细了解企业劳动合同签订、社会保险办理和工资集体协商、职工收入等情况，促进改善职工住宿、饮食和生产作业条件。

（三）整合各方资源，丰富活动内容形式。各级工会要在加大自身投入、对上争取支持、向社会广泛募集的同时，积极主动向党政汇报，加强与有关部门的协调，争取党政的重视和支持，争取地方政府（企业行政）投入更多的资金用于开展送清凉活动，进一步确保送清凉活动成效。广泛深入到防疫一线、工矿企业、重点工程、车间、班组和施工现场，采取送健康、送安全、送法律、送文化等多种措施，指导基层工会结合“安康杯”竞赛、“安全生产月”活动，开展职工喜闻乐见的群众性安全生产和职业健康活动，让职工切身感受到工会组织的关爱和温暖，不断提高广大一线职工的归属感、幸福感、获得感。

（四）加强舆论宣传，引导职工依法维权。各级工会要主动与社会主流媒体加强联系、密切协作， 加强舆论宣传，营造尊重劳动、关爱职工的浓厚社会氛围。 要着重加强对职工享有合法权益的宣传工作，特别宣传讲解高温津贴发放标准以及法律法规和维权投诉渠道，帮助广大职工树立起依法维权的意识。要加强高温防护、中暑急救、饮食卫生等安全卫生知识的宣传教育，提高劳动者安全生产和自我防护技能，有条件的地方可组织医疗服务队，提供相关医疗服务。

三、工作要求

市总工会将对此项活动进行专项部署，拟对交通、住建、环卫、交警等市级行业高温一线岗位职工代表进行现场慰问；拟适当补助各县级总工会和部分高温作业人员较为集中的市属基层工会专项资金，用于各级工会开展“送清凉”活动。各级工会要把送清凉活动与工会目前正在开展的各项重点工作相衔接，紧密结合活动要求，统筹安排，精心制定方案，认真抓好落实。活动中要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和省、市十项规定，厉行节约、轻车简从，压缩人员、减少开支，不增加基层负担。活动结束后，请各级工会要及时对开展的夏季职工防暑降温工作进行认真总结，于2020年8月27日前将防暑降温工作总结报送市总工会经保女工部。

联 系 人：张  波

联系电话：2126157

电子邮件：351763124＠qq.com

附件：2020年工会夏季送清凉活动统计表

乐山市总工会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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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0年工会夏季送清凉活动统计表

填表单位：                  
填 表 人：                  
填表时间：                  
1.各级工会在活动期间，共筹集慰问资金      万元，其中政府（企业行政）拨款      万元，工会经费投入      万元，社会筹集资金      万元。
2.活动期间，共走访企业（基层）      家，开展监督检查活动      次；走访慰问职工      人次；发放防暑降温用品价值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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